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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人民政府文件
浦政规〔2024〕4 号

漳浦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漳浦县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漳浦盐场，绥安工业区和台创园管委会，县直

各单位：

《漳浦县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已经县委、县政

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漳浦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5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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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

为促进我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建筑业，进一步提升建

筑业企业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支持建筑业发展壮大十条措施的通知》（闽政综〔2013〕44 号）

和《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州市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六

条措施的通知》（漳政综〔2021〕7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

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鼓励企业资质等级提升

在本县的施工总承包企业晋级提升，可获以下奖励：

1.企业晋升为特级施工总承包资质，奖励 1000 万元。

2.企业晋升为房建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奖励 300 万元；

晋升为市政、公路、水利、电力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奖励 600

万元。

3.企业晋升为二级施工总承包资质，奖励 50 万元。

4.企业晋升住建部(含授权省住建厅) 审批的一级专业承包

资质，奖励 50 万元；晋升为市住建局审批的一级专业承包资质，

奖励 20 万元。

注：本条上述奖励分三年兑现：第一年 30%，第二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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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40%。同一企业在相同年度内有有多项资质晋升的不给

予重复奖励，只按最高奖项奖励；一级施工总承包企业再晋升

其他项一级专业承包资质时不再享受专业承包一级奖励，专业

承包一级晋升为总承包一级的补足至总承包奖励额度。

二、鼓励企业做强做大

支持鼓励企业做强做大，并积极争取 “龙头”企业称号。

1.施工企业当年度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 10 亿元以上的，

奖励 100 万元，企业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每增加 5000 万元，

奖励金额增加 5 万元；如该企业同时获得年度省级“龙头”以

上企业称号，另增加奖励金额 20 万元。

2.施工企业当年度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 7.5 亿元以上的，

奖励 75 万元；如该企业同时获得市级“龙头”以上企业称号，

另增加奖励金额 15 万元。

3.施工企业当年度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 5 亿元以上的，奖

励 50 万元。如该企业同时获得市级“准龙头”以上企业称号，

另增加奖励金额 10 万元。

4.施工企业当年度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 1.5 亿元以上的，

奖励 15 万元，企业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每增加 5000 万元，奖

励金额增加 5 万元。

5.施工企业当年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 1 亿元以上且产值

年增长率达 30%以上企业，奖励 10 万元。

上述企业当年度未因发生违法事件被追究，符合条件 1-3

的企业，由县委、县政府表扬为优秀企业，企业副总以上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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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子女，要求入(转)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除漳

浦一中、道周中学、实验小学、绥安中心学校、石斋小学外）

或公办幼儿园的，可不受购房、居住、户籍等地域限制，由县

教育主管部门办理入 (转) 学手续；符合条件 4-5 的企业，由

县委、县政府表扬为成长型企业，并颁发证书。

注：本条上述奖励按年度一次性兑现，奖励就高不就低且

不重复。

三、鼓励企业创优夺杯

1.辖区内企业承建的工程项目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

“詹天佑奖”“鲁班奖”“李春奖”“大禹奖”，奖励 160

万元。

2.辖区内企业承建的工程项目获得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

“闽江杯”，奖励 80 万元。

3.辖区内企业承建的工程项目获得市级优质工程奖、“水

仙杯”，奖励 10 万元。

4.辖区内企业获得国家级高新企业的，奖励 20 万元。

注：本条上述奖励在项目获得相应工程奖后一次性兑现，

按同一个项目获得的最高奖项计取，多个项目创优夺杯可多次

计取。

四、扶持企业参与本县工程建设

1.对于依法直接委托施工且其建筑业产值在本县的建设

项目（不含使用国有、集体资金的项目），给予建设单位奖励，

奖励金额为该项目年度拨付给施工单位工程款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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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外施工总承包企业承接我县建设项目，依法分包的专

业工程纳入本县建筑业产值的，给予总承包单位奖励，奖励金

额为该项目年度拨付给分包单位工程款的 1%。

注：本条上述奖励按年度核算兑现。

五、鼓励县外优秀企业迁入

对自愿到我县落户的施工总承包资质独立法人企业，按照

前两年纳入我县产值情况给予奖励：前两年总产值达 2 亿元以

上 4 亿元以下的，奖励 100 万元；前两年总产值 4 亿元以上的

10 亿元以下的，奖励 200 万元；前两年总产值 10 亿元以上的，

奖励 800 万元。

注：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奖励按照就高原则予以兑现，

且同一级别的不同类别的资质不给予重复奖励。

六、办公租金扶持

办公用房租金补贴：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施工综合资质）

企业每年给予补贴 20 万元；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施工总承

包甲级资质）企业每年给予补贴 15 万元；施工总承包二级资

质企业每年给予补贴 10 万元（当年产值 2 千万以上，未达到

2 千万按 3 万元补贴）；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企业每年给予补

贴 3 万元。

注：办公租金补贴不超过企业实际租金，按年度核定兑现。

七、其他事项

1.本办法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与全市、本县其它文件规定

的优惠政策属于同类型的，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给予奖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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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不再重复享受，另有规定的除外。

2.涉及施工企业资质改革的，在省住建厅公布具体方案

后，政策条款中特级施工总承包资质改为施工综合资质；一级

施工总承包资质改为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二、三级施工总承

包资质合并改为施工总承包乙级资质；涉及第一条第三款晋升

二级的奖励自动失效。

3.申报企业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如出现被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在本办法的补

助政策额度内，在受处罚年度，按申报企业被处罚款 (罚金)

的双倍数额扣减补助款，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环境污染

事件、经济犯罪、欠薪被立案处罚及其它较大违法行为受到处

罚的，相应年度不予补助。

4.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执行中如遇上级有关政策重大调整的，所涉及条款视情况

研究调整或修订。

5.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漳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抄送：县委。

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

漳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月 8 日印发


